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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作業規定依據本校學則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校研究生得於修業滿一學期後轉入不同系所（休學不計入年限），

每學期確定申請及核定時間，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。 

三、研究生申請轉系所，須填具申請單經所屬系所同意後送教務處初審，

再連同有助轉系所之相關審查資料送擬轉入系所審核；研究生轉系所

之審核須經轉入系所之系所務會議或系所招生相關之委員會議審核，

審核結果連同會議紀錄送教務處，經教務長核定後公告。 

四、研究生轉系所後，不得因此要求延長修業年限，且須完成轉入系所規

定之畢業條件，方得畢業。 

五、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有轉系所限制者，依其規定辦理。 

六、研究生轉學位學程者，比照本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。 

八、本作業規定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
